
““� � 8 月 18 日，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360 大病筹 4 家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在京发
布自律倡议书，同时签署自律公约（2.0 版）。

与 2018 年签署的 1.0 版自律公约相比，2.0 版的自律公约对近年来出现的虚假筹款、 扫楼
筹款、重复筹款、乱花爱心款等情况进行了回应，并提出来相应的措施。

例如，求助人需回答有无房车等财产、筹款一般上限为 50 万元、平台工作人员不得自称志
愿者、对打款方式进行限制等。

2.0 版的自律公约还要求平台加强对内管理，采取实际措施约束员工和合作伙伴，进一步
建立健全底线规则，并对底线规则提出了七条具体要求。

那么，4 家平台为什么要签署这样的自律公约，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他们是否能够遵守公
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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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四家大病求助互联网平台签署自律公约
需回答有无房车、限额 50万元、不得自称志愿者……

新生事物的“善与恶”

作为新生事物， 爱心筹、轻
松筹、水滴筹、360 大病筹等个人
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出
现，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却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
一系列的问题，引起社会舆论的
关注。

对于突遇大病的家庭来说，
长期的治疗、 康复和照料需求，
很容易就会导致整个家庭陷入
困境。

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
平台通过移动互联网，将原本存
在于线下的民间“互助互济”行
为线上化， 并利用社交网络、移
动支付等工具，帮助陷入困境的
大病患者及家庭更便捷地发布、
传播求助信息，进而让赠与人更
方便地进行帮扶。

这实际上为大病患者及家
庭提供了一个社会保障机制之
外的便捷的救济途径，因此发展
十分迅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目前，已逾 500 万个家庭通过平
台发布了个人大病求助信息，获
得了超过 20 亿人次的响应。

与此同时，由于个人大病求
助需求量大、家庭财产状况核查
比对复杂度高、平台审核甄别力
量有限、平台竞争等原因，出现
了虚假信息筹款、 乱标筹款额、

“富人” 筹款、 筹集的款项被乱
用、“扫楼筹款”、 不同平台之间
争夺发起筹款人等现象，透支了
公众爱心和信任。

从 1.0 到 2.0 的
行业自律尝试

问题还在不断出现，但如何
解决问题却成为难题———目前
我国并没有直接针对这一新生
事物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也没
有直接对应的监管部门。 在这一
背景下，行业自律成为一种可行
的选择。

2018 年 10 月 19 日，在相关
部门的指导下，爱心筹、轻松筹、
水滴筹三家个人大病求助互联
网服务平台签署自律公约，并向
所有平台发出自律倡议：倡导与
公募慈善组织对接；加强求助信
息前置审核；搭建求助信息公示

系统;建立多方联动共商机制；抵
制造谣炒作恶意行为；建立失信
筹款人黑名单；推动行业自律共
建共治；积极加强正能量传播。

为了推进自律公约的落实，
三家平台共同委托北京新民社
会组织能力建设促进中心，组建
个人大病求助网络服务平台自
律机制第三方工作团队。

此外，三家平台还倡议从事
或拟开展个人大病求助服务的
互联网平台也加入《个人大病求
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
遵守联合自律规则并推动规则
完善。

《自律公约》的签署，为个人
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发
展提供了规范，但新的问题还在
不断产生，每个一段时间，与个
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有
关的负面舆情就会爆发一次。

为了进一步加强平台自律
管理、提升风险防范水平、健全
社会监督机制以及促进大病救
助行业健康有序发展，2020 年 8
月 18 日， 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
服务平台自律公约(2.0 版 )在京
签署，除了原有的爱心筹、轻松
筹、水滴筹外，还增加了 360 大
病筹。

提出多项新措施
能否落实待观察

2.0 版的自律公约共有 42
条，除了原有的规定之外，针对
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一
系列新的措施。

针对筹款发起人不是患者
本人的情况， 自律公约规定：个
人大病求助发起人应当为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求助人、 求助
人的监护人或近亲属； 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求助人可以委托
授权代理人作为发起人， 发起人
应当向平台提交授权委托书。

针对平台工作人员参与发
起筹款的情况， 自律公约强调：
在发起人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信
息时，平台工作人员应当详细了
解求助人的家庭经济情况，对于
确有需要的，应当协助查询求助
人当地的医保报销标准，并与发
起人签订协议， 约定资金的用
途、目标金额、资金到账时间、使
用方式、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

务， 做好项目后续信息披露，并
明确双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
内容。

针对发起人发布信息如何
证明的问题， 自律公约提出：在
筹款链接生成后发起人应当邀
请至少三位实名用户协助佐证
（平台应当在页面显著位置提示
用户对其身份及言论的真实性
负责）。

针对发起人选择性公布财
产的情况，自律公约提出：求助
人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工资收
入，房产，车辆，股权、理财产品、
基金、 信托产品等其他财产，债
务）， 发起人应当对每一项选择
“有”“无”“不公开”，选择“有”的
应当填写详细情况。

此外，还要公布基本医疗保
障情况、商业保险情况；是否享
受低保，选择“是”的，应当提交
相应证明材料；是否建档立卡贫
困户，选择“是”的，应当提交相
应证明材料；是否获得政府医疗
救助，选择“是”的，应当填写已
救助金额。

针对筹款额设定及使用方
向不明确的情况， 自律公约要
求：预期款项用途（包括医疗药
品费用，康复护理费用），发起人
应当对每一项选择“有”“无”“不
确定”，选择“有”的应当填写预
算金额。

针对多平台重复筹款的问
题，自律公约要求：是否在其他
平台发起筹款，选择“是”的，应
当详细填写此前筹款所得，筹款
用途，剩余款项等。

针对设定虚高筹款额的问
题，自律公约要求：平台应当要
求发起人按照求助人实际治疗
需求填写求助金额。 单次求助金
额超过 50 万元的， 发起人应当
提交具有相关资质的医疗机构
书面证明, 由平台审核并公示后
发起筹款链接; 再次求助且累计
筹款已经超过 50 万元的， 发起
人应当提交医疗花费清单。

针对资金拨付的问题，自律
公约提出：收款方应当为求助人
或其监护人、近亲属、医疗机构。
对于实际筹得金额超过（含）30
万元或实际筹得金额超过（含）5
万元且信息公示不完整的项目，
平台应当积极与医疗机构对接，
将所筹款项直接拨付于求助人

所在医院的就诊账户，或由发起
人、 求助人提供预期医疗计划、
医疗花费清单等材料，经平台审
核并公示后分批打款。

此外，平台应当要求发起人
在申请提款时说明求助人当前
治疗情况及款项用途，提交医疗
花费清单等相应证明材料。 在收
到发起人提交的证明材料后，平
台应进行审核并在审核通过后
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24
小时。 若公众提出质疑，平台需
要进一步核实的，应当暂停相关
款项的支付。

针对平台宣传活动中乱拉
大旗背书的情况， 自律公约规
定：平台在宣传材料中及线下平
台推广活动中不得使用“民政指
定、认定、认可及民政部指定慈
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等描述，不得将个人大病求
助与慈善活动相混淆，有义务宣
传公开募捐与个人求助的区别。

针对筹款发起人信息公开
不到位的情况，自律公约要求：
平台应当督促发起人公示信息
要遵循真实、完整、准确、及时
的原则。 平台应当及时公示在
运作过程中产生的： 项目完成
程度、病情进展、投诉举报的回
应、剩余款项的使用等其它重要
信息。

在对发起人、求助人身份的
审核上，自律公约要求：平台应当
对发起人及求助人的身份证明进
行审核。 平台可以采用不同的科
技手段提高审核水平， 如要求发
起人及求助人通过移动终端的摄
像头， 手持身份证件或者录制真
人视频完成真人实名认证。

在对平台员工进行管理方
面，自律公约提出了底限规则：

1.不得为有初步证据证明提
交虚假材料的发起人筹款; 不得
诱导、误导发起人发布与事实不
符的信息或诱导、误导发起人故
意隐瞒家庭经济情况。

2.不得对发起人违背公序良
俗的个人求助事项筹款。

3.平台工作人员协助发起人
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信息时，应当
与求助人及其家属充分沟通；对
确有实际困难、有医疗费用缺口
的，方可发起筹款。

4.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伪造、
私自使用公司印鉴; 不得伪造公

司、用户、合作方及其他第三方
的文件资料或签字。

5.不得以权谋私。 包括不
得非法占用公司资源或泄露用
户信息;不得接受回扣、索要佣金
或其他形式的私人好处；不得利
用职务便利或其他条件为自己
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

6. 不得对用户做出污言秽
语、人身攻击等造成严重后果的
行为。

7. 不得在对外活动中使用
“志愿者”等称呼。

在“失信筹款人黑名单”制
度方面，自律公约提出：各平台
应共同参与制定黑名单标准，
共享信息，交互联动，共同发布，
并上报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征信
机构。

对涉及编造、 夸大求助信
息、病历造假、医疗款挪作他用
等行为的恶意发起人、 求助人、
提供虚假佐证的人，平台以黑名
单形式进行公示， 并持续更新。
凡是进入“失信筹款人黑名单”
的，各平台不再为其提供服务。

在线下推广方面，自律公约
要求：在线下推广运营中不得对
其他平台员工进行恐吓、 殴打、
寻衅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线下工
作人员应为经平台专业培训且
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员工，在线
下推广运营中工作人员不得雇
用其他非专业人员在医院进行
推广活动；在线下推广运营中不
得对相关人员进行贿赂；在线下
推广运营中不得骚扰、辱骂患者
及其家属，不得恶意下线患者已
上线的其他平台筹款项目。

此外， 自律公约还提出，各
平台共同商定并及时更新“失信
筹款顾问”的认定标准，定期共
享“失信筹款顾问黑名单”。 各平
台不得录用被纳入“失信筹款顾
问黑名单”的人员。

在自律公约的基础上，水滴
筹提出，任何项目经相关部门认
定存在“诈骗”情形，平台还将采
取“先行垫付”的方式，率先将所
筹款项原路退回至所有参与项
目救助的网友。

上述约定 4 家个人大病求
助互联网服务平台是否能够遵
守并做到呢？《公益时报》将持续
进行关注，同时也邀请社会各界
共同监督。

签约现场


